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长江大学报考点公告(1号)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长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1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10〕7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10〕26号）文件精神和《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做好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鄂高考〔2010〕32号）工作要求，为了做好201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考试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招生考试报名继续实行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
今年我校各专业均接收应届本科推荐免试生，欢迎国内各高校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免试攻读我校硕士研究生！
一、报名步骤:
1、网上报名
网报时间：2010年10月10日至31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信息)。应届本科生预报名时间为2010年9月25日至29日每天9：00-22：00。
网报方式：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2、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时间： 2010年11月10日至14日(逾期不再补办)。
现场确认地点：长江大学东校区13号公寓楼

现场确认程序：（1）考生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限“居民身份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军校学员证”）、学历证书（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核对，考生确认本人网报信息。

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还须凭已经取得的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2）考生按规定缴纳报考费（考生办理报考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

（3）报考点按规定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
3、准考证打印
今年实行网上打印准考证，考生可于2011年1月1日后，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考生在网报期间如有疑问，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或拨打咨询电话（工作日9点至12点，14点至17点）：027-68880351、027-68880352、027-68880353、027-68880270，或直接与招生单位、报考点联系。  
二、招生政策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我校按一志愿报考专业录取的考生一律享受公费生待遇（工商管理、体育硕士中的竞赛组织除外）。
三、根据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安排，报考点安排如下：
1、荆州市及周边地区（荆门、潜江、天门、仙桃等地）的考生，无论报考省内还是省外招生单位，均选择长江大学报考点。我校应届生一律选择长江大学报考点（长江大学报考点代码：4211；长江大学代码：10489）。
2、报考省内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的考生，必须选择所报考的招生单位设立的报考点报名。
   报考省外上述硕士类别的考生必须到招生单位所在地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制定的报考点报考。
3、报考省内“法律硕士”的考生，必须选择所报考的招生单位设立的报考点报名，报考外省“法律硕士”的考生一律归口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报考点。
四、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代表国家意志。考生在报考过程中，应自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如有违法、违规、违纪和弄虚作假行为，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8号）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同时给予下一年度不得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处理。其中对于在职考生还将处理结果通报到考生所在单位，对于应届毕业生将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逐级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对于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何过程，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五、2011年将建立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并将考生诚信状况作为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
六、2011年长江大学考点将加强同公安部门和无线电管理部门的协作配合，利用无线通讯干扰车对考场周边异常无线信号进行监控，严厉打击团伙作弊，严厉打击参与“枪手”替考活动的行为；严厉打击销售、购买及使用电子通讯作弊工具的行为。
七、2011年长江大学考点所有考场将安装手机屏蔽仪，使用金属探测仪和电子狗等先进的技术设备，以防范和杜绝使用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作弊工具的行为。

八、每场考试实行考场“违纪公告”，对考试中违纪学生现场张榜公布。
长江大学研究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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